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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3年度，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積金

局」）繼續行使法定權力，監察強制性公積金（「強

積金」）服務提供者的運作、執行法例打擊違規

者、教導市民認識強積金制度及強積金投資，以

及就強積金議題與社會不同界別緊密聯繫和溝

通，同時致力改良強積金制度。在本年度終結時，

部分工作已完成，為強積金制度帶來重大變革，

另有一些改革工作亦正全速進行。

        陳唐芷青
        行政總監

        陳唐芷青
       行政總監



行政總監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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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3年度回顧

檢討、研究、立法與修例工作

僱員自選安排（俗稱「強積金半自由行」）於2012年11月1日實施，標誌着強積金制度的發展踏入

重要里程。這項安排讓僱員在管理部分強積金投資時更為自主。考慮到僱員自選安排實施後，

銷售活動勢將日益增加，積金局發起制訂規管強積金中介人的法定制度，為強積金制度推行以

來一直沿用的行政規管制度提供法理依據，藉以更有效地保障計劃成員免受不當銷售行為的

影響。法定制度與僱員自選安排同日實施。

過去數年，我們曾就改良強積金制度進行多項檢討及研究，部分改良建議經立法及修例後於

2012–13年度落實和開始生效。第一，兩項與執法有關的新法例條文於年內實施，加強對違規者

的阻嚇作用（根據條文，僱主如沒有作出強制性供款，即屬觸犯持續罪行；如沒有按照審裁處

或法庭判令支付任何須支付的款項，則屬刑事罪行）。第二，我們制定機制，每當補償基金的

儲備水平上升至$14億的上限，補償基金便會停止徵收年率為計劃資產0.03%的徵費；而儲備水

平下降至$10億的下限，補償基金便會恢復徵費。由於補償基金的儲備水平已超逾上限 1，年內

我們根據機制停止徵費，強積金計劃的開支得以節省，計劃成員帳戶內的淨資產值從而相應增

加。第三，強積金供款的每月最高有關入息水平按照在2010年完成的上一次檢討的建議 2，由

$20,000調高至$25,000，於2012年6月1日開始生效。這是自強積金制度推行以來，首次調整最高

有關入息水平，有助增加計劃成員的退休儲備。

積金局因應早前完成的多個檢討及研究項目，現正進行修例工作，涵蓋的建議包括新增一項容

許計劃成員提早提取強積金權益的理由，以及容許計劃成員分階段提取權益；簡化行業計劃下

臨時僱員的供款計算方法；參考新修訂的法定最低工資水平 3調高最低有關入息水平；以及落

實上次檢討的建議，對最高有關入息水平作出第二階段調整等。此外，我們亦正檢討最低及最

高有關入息水平的法定調整機制。

積金局一直致力改善強積金資料的披露方式。年內我們提升網站的強積金累算權益計算機的

功能、推出受託人服務比較平台，並在網站較顯眼的位置呈列基金過往表現資料。收費比較平

台的設計亦經過改良，讓計劃成員更容易識別低收費的基金。

監督業界

積金局為受託人提供指導，以使年內強積金制度的改革措施能順利實施。在新修訂的最高有關

入息水平生效初期，我們密切監察受託人處理供款的情況。為配合實施僱員自選安排，我們發

出相關的強積金指引、監督受託人的籌備工作，並與每名受託人建立正式溝通途徑，以持續監

察與僱員自選安排有關的事宜。在預備實施強積金中介人法定規管制度方面，我們加強對強積

金中介人的培訓，並發出多份指引，包括《註冊中介人操守要求指引》，就強積金中介人所須遵

守的最基本操守標準為業界提供指導。強積金中介人可在兩年過渡期內註冊。我們會繼續密切

監察市場活動，與強積金中介人各前線監督交換情報和保持緊密溝通，並在過渡期於2014年10

月31日終結前，為約32 000名中介人提供協助及支援。

1 截至2012年3月31日，補償基金的儲備水平為$16.4億。

2 該次檢討亦建議調整最低有關入息水平。修例建議獲通過後，每月最低有關入息水平已作調整，由2011年11月1日起生效。

3 在2012年12月公布，2013年5月1日開始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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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總監報告（續）

積金局多年來一直探討降低強積金制度成本的方法，以促使收費下調。為此，我們在2011年底

委聘了一家獨立顧問公司就強積金制度的計劃行政成本進行研究，並建議如何簡化程序和降

低成本（「成本研究」）。成本研究結果在2012年底公布。我們參考研究結果，着手在現行法律框

架下積極推出短期改革措施，以期增加減費空間。我們與業界成立的專責小組隨即展開工作，

研究如何把行政程序標準化、簡化及自動化；截至2013年3月底，已商定擬優先推行的項目。我

們要求每個強積金計劃須至少提供一個投資於股票及債券的低收費基金，受託人對此反應積

極，若干低收費基金預計將於2013–14年度推出市場。受託人按照積金局提供的準則，識別出一

些規模較小或成本效益較低的計劃及基金，考慮終止運作或進行整合。同時，我們展開了一項

計劃，鼓勵持有多個個人帳戶的計劃成員整合帳戶。

成員保障

確保僱主及自僱人士妥善作出供款，向來是積金局的工作重點之一。2012–13年度，我們透過入

稟法院或勸諭違例僱主，成功為僱員追討逾$1.2億強積金拖欠供款。我們亦繼續鼓勵自僱人士

守法，主動巡查自僱人士，查核他們有否遵守強積金規定，並跟進違規個案。此外，我們向作

出虛假陳述，藉詞永久離開香港以提取累算權益的計劃成員採取執法行動。2013年3月首次有

計劃成員因向強積金受託人作出虛假或具誤導性的陳述以圖在退休前提取強積金權益，而被

判處緩刑監禁。過往法院對這類罪行通常只判處罰款，這次判決有助加強阻嚇作用。

在2007–08年度之前，我們每年收到8 000至10 000宗有關違反強積金規定的投訴。自2010–11年度

起，此類投訴下降至不足5 000宗，相信這是由於積金局的執法措施奏效，加上我們致力推行宣

傳及教育推廣活動，大大提高了僱主履行強積金責任的意識所致。

公眾教育及宣傳

強積金是香港工作人口退休保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強積金計劃成員必須妥為管理強

積金投資，並具備所需的投資知識。年內，我們特別配合僱員自選安排展開新的教育及宣傳活

動，教導計劃成員有關強積金制度、強積金投資及管理強積金帳戶的知識。我們向社會各界人

士傳遞強積金訊息，對象除了計劃成員外，還包括各年級的學生、學生家長及教師，以及一些

特別目標組別，例如飲食業及建造業，及少數族裔人士等。

同時，我們廣泛宣傳積金局的新措施、強積金制度和積金局的角色和職能，以及強積金制度的

發展，包括調整最高有關入息水平、行政成本研究結果，以及改革強積金制度的建議方向等。

在僱員自選安排及強積金中介人的法定規管制度於2012年11月1日開始實施前後，我們進行了

大規模宣傳活動，向計劃成員及市民提供資訊。

員工與機構

積金局一直致力履行社會責任。我們重視環境保護，積極關懷社區，並鼓勵員工保持身心健

康。年內，我們在履行社會責任方面獲頒多個獎項，包括連續第八年獲頒「同心展關懷」標誌和

連續第三年獲頒「明智減廢」標誌，亦喜獲僱員再培訓局頒發「人才企業」稱號，嘉許積金局在訓

練及培育人才方面的努力。

積金局兩名人員獲香港申訴專員公署頒發2012年度申訴專員嘉許獎，表揚他們為市民提供卓越

服務。這是積金局員工連續第十年獲得此項殊榮。在積金局內部，我們每年均會舉辦機構傑出

員工嘉許計劃，表揚一眾體現積金局基本信念的員工。積金局義工隊繼續統籌多項公益活動，

鼓勵積金局同事透過義務工作關懷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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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

市民日益期望強積金制度能作出根本性改革。為實踐主席在其報告中闡述的各項改革目標，我

們因應成本研究的建議，向政府提出強積金制度的長遠改革方向；其後根據政府在2013年施政

報告及2013–14年度財政預算中的政策指引，制訂工作計劃。我們將繼續推行在2012–13年度展

開的多項工作，預計未來數年將續有進展，為強積金制度帶來重大發展和轉變。

來年，我們將繼續推展短期措施，務求精簡強積金制度及提升制度的運作效率。具體而言，會

進一步促使強積金計劃的運作程序標準化、簡化和自動化，以及推出宣傳活動，鼓勵計劃成員

整合個人帳戶。同時，我們會跟進現正進行的立法工作（例如調整最低及最高有關入息水平的

建議），並繼續進行於2012–13年度展開的檢討（例如最低及最高有關入息水平的法定調整機制

檢討）。此外，我們將進一步改善強積金基金的資料披露及呈列方式，包括強積金基金的表現

及收費資料。

在長遠改革方面，我們將繼續為理順強積金基金的種類及數目、管控基金收費及設立簡單、低

收費的預設基金安排等擬訂建議，以配合政府的計劃，在2013年就有關建議進行公眾諮詢。長

遠來說，如能夠把「強積金半自由行」擴大至「全自由行」，容許僱員轉移由僱主強制性供款所產

生的累算權益，相信更能符合強積金計劃成員的最佳利益。我們一直研究實施全自由行的各項

配套措施，並將於2016年之前擬定實施計劃。

在推行改革時，我們時刻緊記必須平衡各界利益，致力謀求共識。為了獲得整體社會接納及以

最有效的方式解決問題和回應各界的關注，最終落實的方案可能結合不同方案的多項元素。我

們歡迎社會各界發表意見，並將繼續按照政府為改革訂立的方向推展工作。

銘謝

主席、董事會成員以及各附設委員會成員領導強積金制度及積金局的發展，憑着他們的真知灼

見鈎畫出強積金制度的改革方向，更鼎力支持積金局管理人員的工作，我謹致以萬分感謝。我

要特別多謝各工作小組成員，他們為制定各項具體改革建議勞心勞力，獻出時間，提供寶貴意

見。各工作小組主席，包括提取強積金權益檢討工作小組主席袁國強先生、強積金改革議題工

作小組主席胡紅玉女士、強積金受託人行政成本顧問研究督導委員會主席潘祖明先生，以及檢

討最低及最高有關入息水平的調整機制工作小組主席蔡永忠先生，均勞苦功高，我尤要向他們

致以深厚謝意。此外，亦衷心感謝強積金計劃諮詢委員會及行業計劃委員會的主席及成員，他

們一直以來支持積金局的工作，給予寶貴意見，貢獻良多。

積金局全體同事在年內表現專業、悉心盡責、堅守崗位，全賴他們的工作熱誠和努力不懈，積

金局才能在2012–13年度取得豐碩的工作成果，我謹衷心向他們致謝。

陳唐芷青
行政總監


